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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单独制定投资性房地产准则的必要合理性

李桂萍

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70冤

《财会月刊》2011年第 7期刊发了朱玉广同志的文章《我

国需要单独制定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吗》，随后第 8期刊发了该

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对投资性房地产准则规定的不同看法》

（分别简称“朱文一”和“朱文二”）。朱文一从出租房屋和土地

使用权的非投资性、公允价值的计量以及持有以备增值的土

地使用权的核算三个方面提出我国应取消投资性房地产准

则；朱文二认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内涵界定、计量模式、费用化

后续支出、处置以及转换差额处理的准则规定不科学。笔者对

朱文的看法存有异议，现商榷如下：

一、我国设置投资性房地产准则的必要性

1.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需要单独设置投资性房地产准

则。进入 21世纪，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住房改革全面

展开，房地产业得到飞速发展，房地产价格大范围内长期高速

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房地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手段。十

几年来，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不仅不会因计提折旧而低

于初始投资成本，还高出了其初始投资成本而获得大幅的增值

空间，这就使得按历史成本计量、期末计提折旧及资产减值准

备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核算方法已不适用于投资性房地产的

核算。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CAS 3）

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而发布的。

2. CAS 3规范的内容是企业投资行为形成的房地产，而

不是投资行为。朱文一依据投资活动的定义，提出出租房屋和

土地的使用权属于经营活动，不属于投资活动，其账务处理与

投资收益无关，进而否定 CAS 3的相关规定。CAS 3规范的

内容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即

具有投资性质的房地产，房屋、土地使用权的出租不属于其规

范的内容。CAS 3第 5条规定，房屋、土地使用权的出租适用

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因此，朱文以非准则规

范的内容来否定 CAS 3的理由不充分。

二、投资性房地产准则规定的合理性

1. 投资性房地产的内涵界定是否科学？

（1）从会计视角来看，把短期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土地

使用权的行为界定为投机而不是投资有意义吗？朱文二认为，

短期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是投机而不是

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的目标是规范企业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报

告行为，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界定短期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

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是投机还是投资，这不是会计确认的内容，

从会计准则的角度来看，投资与投机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其会

计处理相同。

朱文二分析得出，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的上涨是导致房

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短期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

让土地使用权的投机行为（炒地）是罪魁祸首，因而将短期持

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从 CAS 3界定的范

围中清除。抑制房价高涨，监管企业的经营活动（如禁止炒房、

炒地）不应该是会计准则规范的内容，因此朱文二仅因为短期

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土地使用权是炒地行为，便把它从投

资性房地产的范围中剔除是不合理的。

朱文呼吁，还短期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土地使用权的

“投资”面目。既然，朱文二已经界定短期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

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是投机了，又怎么能把它还原为“投资”

的真面目呢？如果还原了“投资”的真面目，其会计处理又由哪

号准则来规范呢？

（2）企业自行经营的房地产如旅馆、饭店等能否认定为投

资性房地产？朱文二提出，用房地产自行经营开设的旅馆、饭

店的主体与该房地产的对外出租的主体不同，并以此为由，认

为 CAS 3应将自行经营的房地产如旅馆、饭店等确认为投资

性房地产。笔者认为，房地产是自行经营开设旅馆、饭店，或是

用来对外出租，房地产的所有权没有发生改变，其经济主体是

统一的，但其业务性质不同，用房地产开旅馆或饭店属于主体

的经营行为，用房地产进行出租如同购买债券获取利息收入

一样，属于投资行为，因此，CAS 3不能将企业自行经营的房

地产如旅馆、饭店等认定为投资性房地产。

（3）转租的土地使用权、房产不应认定为投资性房地产。

不能仅依据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是否限制承租人的转租行为来

判断承租人对承租的房地产是否具有控制权。租期如果比较

短（短于三年），尽管合同没有限制转租行为，但由于房地产产

权的期限是 50年或 70年，承租人对该房地产仅拥有 3年的

使用权，不具有控制权，更不具有该房地产的产权，CAS 3应

用指南强调，用于出租的建筑物企业必须拥有产权，因而，承

租人不能把转租房产作为自己的资产，更不能确认为投资性

房地产。

转租房产是投机行为，不利于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健康发

展。现在的房价暴涨，房租涨得也很厉害。房租上涨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转租行为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转租这种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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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相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关规范予以禁止，如同禁止炒蒜、

炒绿豆、炒猪肉等投机行为一样，不能在会计中将其确认成

为企业合法的收入。

2. 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的规定是否科学？

（1）朱文二对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的理解有误。朱文二

认为，CAS 3规定企业对所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只能采用同一

种计量模式，对于某一企业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选择成本或

公允价值的“一刀切”的规定明显不合理。朱文二提出以上的

观点，原因是对 CAS 3理解有误。CAS 3第 7条规定，投资性

房地产的初始计量应当采用成本计量模式，第 10条提出了公

允价值计量的两个条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企业对是否采用

公允价值计量具有选择权，即企业可以根据其持有的意图等

情况来确定用公允价值或成本模式来计量。因此，企业对所

有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同一种计量模式以及“一刀切”的准则

规定的理解是错误的。

（2）公允价值应用条件不自相矛盾。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

员会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都提出了公允价值的三级估计：

可观察的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或负债的公开标价；可观察的

活跃市场中的同类资产或负债的公开标价；由企业按不可观

察、自行输入的变量如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进行估计的价

格。我国 CAS 3采用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适用

条件为：淤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于企业能够从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

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

上述条件于是对条件淤的进一步说明，两条件运用了公

允价值的一、二级估计，排除了公允价值的三级估计的使用。

朱文二认为条件于是多余的，这种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因为

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尽管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但如果没有

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信息（即条件于不存

在），企业便可以利用三级估计来确定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这

是 CAS 3禁止的行为，因此，CAS 3规定的公允价值应用条

件不自相矛盾。

（3）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不能取消，后续计量模式变更规定

科学。如同企业证券投资获取股息、利息一样，企业投资房屋

和土地使用权用于出租可以获得租金，因而，出租房屋和土

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行为。对于房地产的所有者而言，不管是

出租还是出售，房地产的经营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欲

通过房地产获得经济利益），与房地产的自用存在根本性的

差别，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信息对于其所有者有很重要的价

值，体现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因为对于所有的投资者

而言，我国当前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比账面价值高出几倍，由

于存在活跃市场（当前的房价尽管高，但是房管部门发布的

二手房的交易量仍然可观），房地产一旦以公允价值挂牌出

售，便能转化为真金白银，朱文一认为出租房地产的公允价

值信息没有价值、误导所有者的观点是欠妥的，取消出租房

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分析值得商榷。

另外，朱文一从承租人的角度来说明出租的房地产公允

价值的“无价值性”也是不恰当的：承租人没有房地产的所有

权，承租人不关心房地产公允价值的高低是不可能的，因为房

地产的公允价值直接决定着其支付房租的金额。因此，出租房

地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不能取消。

3. 投资性房地产的费用化后续支出、处置与转换差额的

处理是否科学？

（1）投资性房地产的费用化后续支出与处置的处理规定

是否科学？CAS 3第 8条规定，投资性房地产费用化的后续

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准则及其应用指南都没有规定

该费用支出必须列入“其他业务支出”。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

费用化支出在发生时记入“管理费用”，这是会计人员周知的。

比如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对投资性房地

产日常维修支出的举例，就是通过“管理费用”来核算的。

进入 21世纪，许多企业把主营业务、房地产的投资、金融

资产的投资作为拉动企业利润增长的“三驾马车”，因此，投

资性房地产的处置绝不是偶发事项，与固定资产的处置显

著不同：固定资产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其处置的成

本、费用以及残值收入，最终通过“营业外支出（收入）”科目来

核算固定资产处置的净损益。而房地产的投资属于企业营业

活动的一部分（但不作为企业的主营业务），其处置自然通过

“其他业务支出（收入）”科目来核算。朱文二提议采用“营业外

支出（收入）”进行账务处理，该提议没有反映经济事项的实

质，是不科学的。

（2）投资性房地产转换差额处理的规定是否科学？CAS 3

规定，企业将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成

自用房地产时，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列入“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朱文二认为上述规定不科学，建议列入“投资收

益”，理由为该房地产用途的转换类似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处

置，应显现房地产的“投资性”。笔者认为，朱文二的认识存在

偏差：投资性房地产的所有者没有发生改变，仅是房地产的用

途发生改变（由出租改为自用），哪来的“投资收益”？自用房地

产转换为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转换日公允价值

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之所以列入“资本公积”而不列入“营业

外收入”，原因是防止企业借此手段操纵利润，此规定也是

CAS 3与国际会计准则第 40号的核心差异所在。这一规定

充分体现了我国利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谨慎性，这正是

CAS 3的科学所在。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朱玉广同志两篇文章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单独设置投资性房地产准则是必要的，准则规定是合理

的。我们应对 CAS 3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对其

“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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